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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首问题 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自首认定有两种相反的观点

。一是肯定说。该观点认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存在自首

的情形。由于本罪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案件，因而对行为人自

首的认定具有特殊性。即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本身不存在自

首，但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行为人可以因交代获取巨额财

产的犯罪情况而成立自首。具体地说：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

行为人自首的认定，应以其获取巨额财产的行为构成犯罪为

前提。行为人不论是在被认定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前或者

是在服刑期间，交代了巨额财产的犯罪来源，都应认定为自

首，百考试题，并依法予以从轻、减轻处罚或免除处罚。二

是否定说。该观点否认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存在自首的情形

。因为该罪是一种特殊的犯罪，只有不作为才能构成，即拒

不说明巨额财产的合法来源，百考试题。 根据刑法总则规范

适用于所有刑法分则情形的原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应该

存在自首，但是，由于本罪是一种特殊的犯罪，其自首也具

有特殊性。百考试题，刑法第六十七条规定了两种自首，即

一般自首和以自首论的特别自首。一般自首是指犯罪分子犯

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行为。特别自首是

指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

，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行为。不论

是一般自首还是特别自首，都有可能存在于巨额财产来源不

明罪的行为人中。在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一般自首情形中



，“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应当有其例外情形，即当行为人

只要在投案之后讲明自己有来源不明的巨额财产的，就应当

认定为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而不能要求其供述出财产的真

实来源，否则就会从根本上否定本罪存在自首的情形。在巨

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特别自首情形中，只要是被采取强制措

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

机关尚未掌握的自己有来源不明的巨额财产的罪行，应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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